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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每次“运动”后，都要抛出一批替罪羊，以平民愤，那些以“执行命

令”为由追随中共作恶的人，随时都面临着卸磨杀驴的危险。文革结束后，北京公安局局长刘传新自杀；北京公

检法系统抓了十七个典型，此外还清查出文革中表现积极的支左干部七百九十三人，把他们拉到云南秘密枪决，

给家属一张因公殉职的单子了事。 
    王薄事件（注：2012 年 2 月 6 日，原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逃亡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寻求政治避难未遂，王被带

往北京，薄熙来篡权阴谋暴露被查办），江系高官几天之内下马，而且都是背负迫害法轮功血债的恶首级人物。

那些还在追随中共作恶的人，该清醒了，何去何从，如何选择，关系到你的未来。中共末日就要到了，明智谋身，

良知决断，不要一错再错，毁己害人！真相还没有大白之前，还有机会，请抓住这稍纵即逝的良机吧！◇ 

 

法轮功学员无论是制作还是散发法轮功资料都是合法的，是符合《宪法》三十五条规定：“公民有言论、

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中共《宪法》第三十六条中还规定：“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

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辽宁

报道）辽宁省抚顺市法轮功学员苗淑

清，家住在新福区永安台，今年六十

四岁。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五日上午九

时许，苗淑清在抚顺市顺城区河东红

升社区贴“法轮大法好”的粘帖，被

打扫卫生的陈连杰发现，后构陷，被

河东派出所绑架。负责案件的警察是

佟永华，苗淑清被送到抚顺南沟看守

所，被抚顺市顺城区检察院批准逮

捕。  
法轮功学员无论是制作还是散

发法轮功资料都是合法的，是符合

《宪法》三十五条规定：“公民有言

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

的自由。”  
迫害法轮功学员是违法的。因为

《宪法》三十六条规定：“公民有宗

教信仰自由。”也就是信仰自由。那

么信仰自由被河东派出所的警察对

法轮功学员的绑架而破坏实施了。河

东派出所的警违反了《宪法》的规定。

而将法轮功学员绑架到看守所，还执

行逮捕和判刑。这些实施者都触犯了

中共《宪法》第三十六条关于公民信

仰自由的规定，侵犯公民的信仰自由

权，通过非法的绑架、拘禁、劳教、

判刑、酷刑折磨等方式，强迫法轮功

学员放弃对法轮大法的信仰。触犯了

中共《刑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的规定，

构成了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

罪，也就是非法剥夺公民信仰自由

罪。  
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一日上午十

点左右，抚顺市望花区法轮功学员张

杰在家中被和平派出所副所长张忠

胜和两名便衣绑架。后被送到抚顺市

南沟看守所，于十月二十四日被非法

逮捕。  
在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二日张杰

曾在和平派出所附近讲真相，被恶人

拖拽到和平派出所。当时由家人交五

千元押金领回。  
在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一日张杰

被绑架后，张杰家属向抚顺望花区和

平派出所所长要人，结果所长说什么

“十八大”要开了，事情谁也管不了，

不好办。当初五千元押金已当罚款上

交没收了。  
对于张杰被绑架时，望花区和平

派出所要了五千元钱，说是保证金。

那是什么保证金呢？说是保证金为

什么没有给张杰家保证金的手续

呢？而张杰再次被绑架时，又说那五

千元当罚款没收了。“保证金”变成

“罚款”了。所以和平派出所在欺骗

张杰家属。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

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

安派出所决定。”派出所只有罚款五

百元的权利，而收张杰五千元，又是

保证金，又是罚款，可见和平派出所

在贪赃枉法，欺骗世人。  
张杰在向世人讲法轮功被迫害

的真相时，是符合《宪法》三十五条

的规定，是合法的行为。那张杰讲真

相破坏了中共的哪部法律、法规的实

施了？没有。没有为什么被定罪呢？

那批准逮捕者检察院，一定是徇私枉

法。触犯了中共《刑法》第三百九十

九条的规定，构成了徇私枉法罪。  
善良的世人，你们看到法轮功被

迫害十四年的历史了，中共对法轮功

学员的迫害没有一部法律依据。也就

是说法轮功学员没有触犯中共的任

何一部法律，而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

迫害都是非法的。都是触犯《宪法》

的规定，中共是徇私枉法。  
在海外大纪元网站上，退出中共

党、团、队（三退）的人数已经超过

一亿三千五百万。而那些看清中共迫

害法轮功的善良民众，希望你们用善

心，向世人更多的传播法轮功被中共

迫害的消息，让人们都看清中共的邪

恶本质，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选择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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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迫害法轮功时一直冠以

“依法”的名义。但是，在迫害持续

了十余年之久的今天，人们发现，中

共所依的“法律”根本不存在。修炼

法轮功在中国是完全合法的： 

一、信仰自由是宪法保障的公民基

本权利； 

二、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法

轮功违法； 

三、给法轮功扣上“×教”帽子的

是江泽民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随口

说的，随后党媒《人民日报》发表了

题为《法轮功是×教》的评论员文章。

 
谁都清楚，江的话和《人民日报》文

章都不是法律，没有法律效力，更不

能据此而定罪。 
四、1999 年人大常委会的反邪教

决定及两高的司法解释从头到尾都

没有提到“法轮功”字样，与法轮功

无关。 

五、二零零零年公安部发布过一个

认定邪教组织名单。阐明是根据《刑

法》和一系列处理邪教组织的文件精

神，参考了两高司法解释的定义，然

后下发了这个通知。公安部认定的这

个邪教名单中根本没有法轮功。因为

法轮功本来就不是什么“×教”。 

六、《刑法》第三百条根本不适用

于法轮功。 

中国现行法律根本没有给法轮

功定性。事实上，任何人也找不到

法轮功学员们破坏了哪一个法律的

实施。法轮功教人向善，中共才是

害人的邪教，是中共邪教在破坏法

律实施，假借法律陷害好人。  

从另一角度来看，法轮功学员

是在被无端污蔑迫害，在没有任何

言论自由的情况下，利用自己的收

入制作真相资料，向世人讲清事实

真相，揭露中共一言堂媒体的谎言，

是在行使宪法赋予的正当权利。他

们没给任何人造成任何伤害，也就

是说，犯罪的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

都不存在。◇ 

“天安门自焚” 
——中共炮制的伪案 

 
 
 
 
 
  
 
 
 
 
 
 
 
 
 
 
 
 
 
 
 
 
 
 
 
 
 
 
 
 

 

 

  

 退党团队方法(真名、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001-702-873-1734 * 退党传真：

001-702-248-0599 *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天安

门自焚惨案震惊中外。随后，自焚伪

案的多处造假之处被曝光，揭示中共

导演自焚是为了煽动民众的仇恨，为

迫害法轮功制造借口。 

二零零一年二月四日，美国《华

盛顿邮报》发表报导《自焚的火焰照

亮了中国的黑幕》，邮报记者亲自到自

焚死亡者之一的刘春玲的家乡河南开

封实地调查，发现刘春玲靠在酒吧三

陪为生，不是法轮功学员。通过央视

录像的慢镜头可看到，刘春玲是被警

警察拎着灭火毯，等王进东喊完所谓

的“法轮功口号”后才把灭火毯盖在

他头上（图三）。造假之处还有：警

察本来是不背着灭火器巡逻的，所谓

自焚的当天，天安门警察几分钟内从

两辆警车里拿出 20 多个灭火器和灭

火毯应付此“突发”事件。喉舌媒体

的记者更是早就知道了此“突发”事
察用重物击打致死（图一）。 

央视自焚画面中，女孩刘思影做

了气管切开手术，却声音清脆地接受

采访，还能唱歌，创造了“医学奇迹”！

烧伤病人要严防感染，记者却近距离

采访，不穿隔离衣，也不戴口罩帽子

（图二）。“自焚者”王进东两腿间盛

着汽油的雪碧瓶在火焰中，竟然完好

无损；头发 容易被火燎，但是画面

中王进东的头发完好；王进东背后的

件，他们有备而来，拍摄了近景、远

景和特写。能够拍摄整个天安门广场

的长焦镜头，被解释说是大会堂上面

的监视器，但是监视器是固定的，而

自焚画面中镜头是紧跟事件发展移

动的。麦克风能录下洪亮的口号，摄

影师能拍到各种大特写，甚至抓拍到

小孩喊妈妈的镜头。显然，这场“自

焚”是中共导演和拍摄的煽动仇恨的

假戏。◇ 

 自焚镜头的慢动作重放：刘春玲
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抡起条状

被一个身着草绿军大衣的彪形军警特
物体猛击后脑，导致其倒地死亡。 

“剖腹找法轮”闹剧出笼记 
一九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之

初，在媒体上播放形形色色的抹黑法

轮功的“新闻”，号称“1400 例”。

这些假新闻是如何出笼的呢？以下仅

举一例，读者自会明辨。 

河北省任丘市华北油田马建民，

本人及家族都有精神病史。有一天，

马建民一个人在家，他的家人回来

时，看到地板上有很多血，马建民

肚子剖开，肠子外流，死在了厕所

里。家人赶紧报案，尸体被送到华

北油田总医院急诊科缝合。当时公

安局的人明明知道：马建民死的时

候是一个人在家，究竟为什么会剖

腹，谁也不清楚。可是为了迎合江

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政策，讨好公安

部，为捞取政治资本，硬把马建民的

死说成是“剖腹找法轮”。 

当时央视去马建民家编排节目

时，马建民的儿子一再声明其父的死

与法轮功无关，并且拒绝在电视上表

演。但央视不顾事实，仍然一手编导

了“剖腹找法轮”的骗局。 ◇ 


